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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遲刊發年報

茲提述順風國際清潔能源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2年4月21日有關本公司截至2021
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的公告（「經審核業績公告」）。除非另有界定，本公
告所用詞彙與經審核業績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鑒於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（「新冠疫情」）持續不散，中國有關當局於中國大陸各城市繼續
落實限制措施，旨在遏制新冠疫情進展，此舉對本公司報告流程造成困難。鑒於上述情況，
編製本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（「2021年年報」）將無法於2022年4月30日前
完成。本公司因此無法根據上市規則於其財政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（即2022年4月30日）刊
發其2021年年報。本公司預計2021年年報將於2022年5月13日或之前刊發。

倘2021年年報刊發事宜有其他重大進展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作出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順風國際清潔能源有限公司

董事長
王宇

香港，2022年4月2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宇先生、張伏波先生、盧斌先生及陳實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
董事為陶文銓先生、趙玉文先生及鄺偉信先生。


